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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來看，本次活動簽約項目49個，總投資121億
元；動工項目40個，總投資107億元；投產項目30
個，總投資70億元，預計年產值88億元，預計年稅
收3.5億元。其中，投資15億元的景旺電子科技三期
項目動工，投資10億元的娃哈哈項目簽約。

在致辭中，河源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劉東豪代表
市委、市政府邀請廣大企業家親身感受河源的人文風
情、客家韻味、山水風光、服務溫度，充分發揮自身
優勢，與河源攜手深化合作、拓展合作領域、豐富合

作內容、打造合作典範，實現優勢互補、合作共贏。
河源將堅定不移推動製造業當家，持續厚植營商沃
土，在用地、用工、用能、融資等方面提供精準服
務，切實當好服務企業的 「店小二」，做到 「有呼必
應、無事不擾」，確保項目推進 「零障礙」、企業發
展 「零顧慮」，支持企業不斷做大做強。

宏勝飲料集團有限公司河源公司、景旺電子科技
（龍川）有限公司、喬豐科技實業（河源）有限公司
等企業代表相繼發言。他們表示，在河源投資發展安

心、舒心，企業將以產業建設 「大會戰」為契機，積
極主動融入河源發展大局，助力河源加快實現綠色崛
起。

活動前，與會人員先後對農夫山泉三期、宏勝飲料
及智能食品包裝生產基地、中儲糧（河源）儲備有限
公司項目進行了調研，實地考察項目生產經營及在建
項目施工情況。

娃哈哈項目的成功簽約，將進一步壯大河源市水飲
料及食品產業集群。截至目前，河源成功吸引了農夫
山泉、華潤怡寶、白象食品、紫泉飲料、宏勝飲料等
眾多飲料食品行業知名企業到河源投資興業。宏胜飲
料集团有限公司作為娃哈哈集团的親密合作伙伴，被
授權生產娃哈哈系列飲品，宏勝集團河源項目計劃在
今年5月份基建開工、年底之前主體完工、明年5月
份前正式投產，河源的水飲料及食品產業的發展潛力
巨大、未來可期。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鳳鳴報道：3 月 28 日，以
「百年之約」為主題的2025粵港澳大灣區花園大賽

在深圳福田筆架山公園（深業上城）與南山中山公園
同步啟幕。其中，國際（深圳）花卉熱植展在深業上
城首次亮相。本屆大賽將AI機器人、AR虛擬交互、
無人機配送等前沿科技深度融入生態展覽，構建 「賽
事+展會+消費」三位一體的智慧化場景。

大賽由灣區花園、城市花園、大師園、迷你花園四
大主題區域組成，旨在助推粵港澳大灣區生態文明建
設和 「山海連城綠美深圳」生態建設，打造宜居宜業
宜遊灣區都市生活圈，提升城市綜合競爭力。

值得一提的是，深圳環境水務集團旗下的深圳市深
水生態環境技術有限公司參與了本次大師園之 「第一
滴雨」花園布置，並首次將固廢資源化產品應用到花

園建設過程中，打造了水務固廢的 「循環經濟」，成
為科技與美學 「破壁者」。

作為大賽重要環節，國際（深圳）首屆熱帶植物展
首次亮相深業上城THE STREET外街L2層，匯聚了
全球10餘國家和地區的頂級園藝機構，匯集100餘個
展位，展出超2000種新優花卉與熱帶植物，包括珍
稀品種和首次亮相亞洲的植物明星。

本次花園大賽，主辦方通過智慧科技的深度應用刷
新了觀展體驗，催生了從 「靜態展覽」到 「動態經
濟」的質變。

據悉，2024 年粵港澳大灣區花展落地筆架山公
園。期間，毗鄰的深業上城總客流量達105萬人次，
環比增長60%，並創下單日最高客流超20萬人次的驚
人數據。

河源119個重大項目「簽動投」
總投資298億 掀產業建設「大會戰」
【香港商報訊】記者余麗齡 通訊員李曉、王亞嬌報道：3月27日，河源市2025

年產業建設 「大會戰」 第一季度重大項目集中簽約、動工、竣工投產活動在河源國
家高新區舉行。全市119個重大項目集中簽約動工投產，總投資約298億元（人民
幣，下同），項目涵蓋了電子信息、水飲料及食品、高端裝備製造、現代服務業等
領域，將進一步促進河源產業發展壯大，成為推動河源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

綠美與科技共生 大灣區花園大賽在深圳啟動
【香港商報訊】記者原野報道：3月27日，深圳市

市場監督管理局（知識產權局）聯合國家金融監督
管理總局深圳監管局在河套深圳園區舉辦知識產權
質押融資業務培訓會，全市各區、前海管理局、河
套發展署以及34家銀行機構近300名代表通過 「線
上+線下」的方式參會。

本次培訓聚焦 「流程標準化、政策精準化、產品
創新化和服務數字化」四大核心領域，邀請來自政
府部門、科研院所、銀行機構、行業協會的代表授
課，重點介紹專利權、商標專用權、集成電路布圖
設計專有權、數據知識產權等知識產權質押登記辦
理流程，區級知識產權質押融資支持政策，銀行機
構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創新產品，以及知識產權金融
公共服務。

佛山中央法務區揭牌
【香港商報訊】記者胡嘯原報道：3月27日，佛山

中央法務區在佛山市禪城區綠地金融中心揭牌，中
國貿促會調解中心大灣區中心正式啟動。在揭牌儀
式上，佛山中級人民法院商事巡迴審判法庭、佛山
法務經理人聯盟等機構，中國人民大學等大學的實
踐基地集中揭牌。粵港澳大灣區法商融合發展系列
活動同步舉辦。

據了解，佛山中央法務區將立足佛山、輻射珠
西、聯動灣區，打造鏈接世界的多元、聚合、一站
式創新法治服務高地。

據介紹，佛山中央法務區面積約4755平方米。秉
持 「專業高效、通濟共贏」的理念，打造 「政務法
務+社會法務+企業（園區）」三維聯動的全鏈條、
一站式平台，建設 「四中心」、朝 「四化」方向發
展的現代化法治生態。

佛山中央法務區有關負責人表示，佛山將藉助佛
山中央法務區這一法治新地標，展現現代城市治理
的創新實踐。全國首個由國家貿促會 「直營」的粵
港澳大灣區調解服務機構——中國貿促會調解中心
大灣區中心與佛山中央法務區同步揭牌，背靠中國
貿促會的高端資源優勢，以 「灣區速度」打造商事
調解創新發展的中國樣板。

深圳舉辦知識產權
質押融資業務培訓

粵港澳大灣區花園大賽上，南非設計師（左二）向
嘉賓介紹他們的作品。 新華社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规模
本员工持股计划拟持有的标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747.24 万股，约占本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公布日公司股本总额 236,412.2864 万股的 0.32%。
本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后，公司全部有效的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总数

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单个员工通过全部有效的员工持股计划所获
股份权益对应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本员工持股计划持
有的股票总数不包括员工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获得的股份、通过二
级市场自行购买的股份及通过股权激励获得的股份。最终标的股票的购买情况
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最终持有的股票数量以实际执行情况为准。

四、股票购买价格及合理性说明
（一）购买价格
本员工持股计划购买股票的价格为 3.38 元 / 股，购买价格不低於下列价格

较高者：
1.本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公布前1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50%，为3.27

元 / 股；
2. 本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公布前 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50%，为

3.38 元 / 股。
在本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公布日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份过户期间，若公

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派息等事
宜，股票购买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二）购买价格设定的合理性说明
参加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人员范围为公司（含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在公司发展的过程中，上述人员系对公司核心业务
未来发展有直接贡献作用或有重要协同作用的员工，对经营计划及中长期战略
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公司认为，在依法合规的基础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基於公司现
阶段发展情况和全面完善公司组织架构、岗位配置及人才队伍体系的诉求，公
司平衡了激励效果最大化的目的和公司实施员工激励所需承担的成本，确定本
员工持股计划购买回购股份的价格为 3.38 元 / 股，不低於本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公布前 1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50%，且不低於本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公布前 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50%。该购买价格是公司根据市场
状况和公司需求确定的，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有效稳固现有人才团队并吸
引外部人才，强化公司核心团队对公司中长期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提升公
司核心竞争力，从而推动公司业绩目标的实现。

综上所述，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定价具有合理性与科学性，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第五章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锁定期和业绩考核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不超过 36 个月，自公司公告标的股票过户至

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存续期满后，本员工持股计划即终止，也可
经本员工持股计划约定的审批程序延长。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满后，当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全
部出售或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持有人后，本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后，如持有的公司股票仍未全部出售
或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持有人，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含）
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
长。

（四）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信息敏感期等情况，导致本员工持股计划所
持有的公司股票无法在存续期上限届满前全部变现的，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
有人所持 2/3（含）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
计划的存续期限可以延长。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所获标的股票的锁定期为 12 个月，自公司公告标的

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锁定期满后，本员工持股计划进
入第一个解锁期，在满足相关考核条件的前提下，一次性解锁并分配权益至持
有人。

若第一个解锁期因业绩考核未全部达成，则尚未解锁部分标的股票递延至
第二个解锁期，即自公司公告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之日起满 24 个
月后，在满足相关考核条件的前提下解锁并分配权益至持有人。

本员工持股计划所取得标的股票，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但因持有公司
股份而获得的现金分红不受前述锁定期限制。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主体必须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信息敏
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各方均不得利用本员工持股计划进行内幕交易、市
场操纵等证券欺诈行为。

上述敏感期是指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买卖本公司股票有限制的期间。

在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上述期间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上述敏感
期应当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业绩考核
（一）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本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具体如下：

解锁期 考核年度 业绩考核要求

第一个解锁
期

2025 年度

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
（1）2025 年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正；
（2）以 2024 年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基数，2025 年归属於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於 10%。

第二个解锁
期（如有）

2026 年度

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
（1）2026 年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正；
（2）以 2025 年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基数，2026 年归属於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於 10%。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审计报告为基准，并剔除本次及其它员工激励计划的
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第一个解锁期内，公司当期业绩水平达到业绩考核目标条件的，对应标的股
票方可解锁。若第一个解锁期的公司业绩考核未达成，对应不能解锁的标的股
票可递延至第二个解锁期，在第二个解锁期的公司业绩考核达成时解锁。如递
延至第二个解锁期公司业绩考核仍未达成，则相应的权益均不得解锁，不得解
锁部分由公司以出资金额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之和进行回购，
资金由管理委员会分配给对应份额持有人，公司回购的股份将用於后续实施员
工持股计划或到期注销。

（二）个人层面业绩考核
公司将根据内部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对持有人个人进行绩效评价，依据个人

考核年度绩效评价结果等级确定持有人当期个人层面解锁比例，具体如下：

绩效评价结果 S A B C
个人层面解锁比例 100% 100% 80% 0%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持有人当期实际可解锁的标的股票权益数
量 = 当期计划解锁数量 × 个人层面解锁比例。

因个人考核不得解锁的权益由公司以出资金额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
存款利息之和进行回购，资金由管理委员会分配给对应份额持有人，公司回购
的股份将用於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到期注销。

第六章 存续期内公司融资时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方式
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公司以配股、增发、可转债等方式融资时，由

管理委员会商议是否参与融资及资金解决方案，并提交持有人会议审议。
第七章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机构及管理模式
本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后将由公司自行管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内部最高管

理权力机构为持有人会议，持有人会议由本员工持股计划全体持有人组成，持
有人会议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并授权管理委员会作为管理方，负责开立本员
工持股计划相关账户、负责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事宜（包括但不限於在
锁定期结束后减持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代表本员工持股计划向
持有人分配收益和现金资产等）、代表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或授权资产管理
机构行使股东权利等，并维护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公司董事会及其下设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拟定和修改本员工持股计划，

并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其他相关事宜。公司采取了适
当的风险防范和隔离措施切实维护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一、持有人会议
（一）公司员工在认购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后即成为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持

有人，持有人会议是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内部最高管理权力机构。所有持有人均
有权利参加持有人会议。持有人可以亲自出席持有人会议并表决，也可以委托
代理人代为出席并表决。持有人及其代理人出席持有人会议的差旅费用、食宿
费用等，均由持有人自行承担。

（二）以下事项需要召开持有人会议进行审议：
1. 选举、罢免管理委员会委员；
2.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终止、存续期的延长；
3. 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公司以配股、增发、可转债等方式融资时，

由管理委员会商议参与融资的具体方案，并提交持有人会议审议；
4. 修订《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5. 授权管理委员会为本员工持股计划开立证券账户、资金账户及其他相关

账户；
6. 授权管理委员会监督或负责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7. 授权管理委员会或授权专业机构行使股东权利；
8. 授权管理委员会选择及更换专业机构，制定及修订相关管理规则（如有）；
9. 授权管理委员会负责与专业机构的对接工作（如有）；
10. 授权管理委员会负责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清算和财产分配；
11. 其他管理委员会认为需要召开持有人会议审议的事项。
（三）首次持有人会议由公司董事会秘书或指定人员负责召集和主持，其

后持有人会议由管理委员会负责召集，由管理委员会主任主持。管理委员会主
任不能履行职务时，由其指派一名管理委员会委员负责主持。

（四）召开持有人会议，管理委员会应提前3日发出会议通知，通过直接送达、
邮寄、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提交给全体持有人。书面会议通知应当
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 会议的时间、地点；
2. 会议的召开方式；
3. 拟审议的事项（会议提案）；
4. 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临时会议的提议人及其书面提议；
5. 会议表决所必需的会议材料；
6. 持有人应当亲自出席或者委托其他持有人代为出席会议的要求；
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8. 发出通知的日期。
如遇紧急情况，可以通过口头方式通知持有人随时召开持有人会议。口头

方式通知至少应包括上述第 1、2 项内容以及因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持有人
会议的说明。

持有人会议可以通过电话会议、视频会议或类似的通讯工具召开，只要参
加会议的所有持有人能够听到并彼此交流，所有通过该等方式参加会议的持有
人应视为亲自出席会议。

（五）持有人会议的表决程序
1. 每项提案经过充分讨论后，主持人应当适时提请与会持有人进行表决。

主持人也可决定在会议全部提案讨论完毕后一并提请与会持有人进行表决，表
决方式为书面表决。

2.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按其持有的份额享有表决权。
3. 持有人的表决意向分为同意、反对和弃权。与会持有人应当从上述意向

中选择其一，未做选择或者同时选择两个以上意向的，视为弃权；中途离开会
场不回而未做选择的，视为弃权；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
的表决票均视为弃权。持有人在会议主持人宣布表决结果后或者规定的表决时
限结束后进行表决的，其表决情况不予统计。

4. 会议主持人应当当场宣布现场表决统计结果。每项议案如经出席持有人
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1/2（含）以上份额同意后则视为表决通过（本员工持股计
划规定需 2/3（含）以上份额同意的除外），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签字
确认后形成持有人会议的有效决议。

5. 持有人会议决议需报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的，须按照《公司章程》
的规定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6. 会议主持人负责安排人员对持有人会议做好记录。
（六）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员工持股计划 30% 以上份额的持有人可以向持有

人会议提交临时提案，临时提案须在持有人会议召开前 3 日向管理委员会提交。
（七）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员工持股计划 30% 以上份额的持有人可以提议召

开持有人会议。
二、管理委员会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设管理委员会，监督或负责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

管理，对本员工持股计划负责。
（二）管理委员会至少由 5 名委员组成，设管理委员会主任 1 人。管理委员

会委员均由持有人会议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主任由管理委员会以全体委员的
过半数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三）管理委员会委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的规定，对本员工持股计划负有下列忠实义务：

1. 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本员工持股计划的
财产；

2. 不得挪用本员工持股计划资金；
3. 未经持有人会议同意，不得将本员工持股计划资产或者资金以其个人名

义或者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
4. 未经持有人会议同意，不得将本员工持股计划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本

员工持股计划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5. 不得利用其职权损害本员工持股计划利益；
6. 不得擅自披露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的商业秘密；
7.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本员工持股计划规定的其他义务。
管理委员会委员违反忠实义务给本员工持股计划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
（四）管理委员会行使以下职责：
1. 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执行持有人会议的决议；
2. 代表全体持有人监督或负责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包括但不限於

负责开立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账户等；
3. 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股份的股东权利或者授权专

业机构行使股东权利；
4. 负责决策是否聘请相关专业机构为本员工持股计划日常管理提供管理、

咨询等服务；
5. 负责与专业机构的对接工作（如有）；
6. 代表本员工持股计划对外签署相关协议、合同；
7. 按照本员工持股计划“第十章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终止及持有人权

益的处置”相关规定对持有人权益进行处置；
8. 决策本员工持股计划弃购份额的归属；
9. 管理本员工持股计划利益分配，在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时，决定

标的股票出售及分配等相关事宜；
10. 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登记、继承登记；
11. 负责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减持安排； 
12. 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五）管理委员会主任行使下列职权：
1. 主持持有人会议和召集、主持管理委员会会议；
2. 经管理委员会授权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
3. 督促、检查持有人会议、管理委员会决议的执行；
4. 代表本员工持股计划对外签署相关协议、合同；
5. 管理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六）管理委员会召集程序：
1. 管理委员会不定期召开会议，由管理委员会主任召集，於会议召开 3 日

前通知全体管理委员会委员，全体管理委员会委员对表决事项一致同意的可以
以通讯方式召开和表决。

2. 经管理委员会各委员同意，可豁免上述通知时限。情况紧急，需要尽快
召开管理委员会紧急会议的，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或者其他口头方式发出会议通

知，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作出说明。
（七）管理委员会委员可以提议召开管理委员会临时会议。管理委员会主

任应当自接到提议后 3 日内，召集和主持管理委员会会议。
（八）管理委员会会议应有过半数的管理委员会委员出席方可举行。管理

委员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过半数通过。管理委员会决议
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

（九）管理委员会决议表决方式为记名投票表决。管理委员会会议在保障
管理委员会委员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可以用传真方式或其他允许的方式进
行并作出决议，并由参会管理委员会委员签字。

（十）管理委员会会议，应由管理委员会委员本人出席；管理委员会委员因
故不能出席的，可以书面委托其他管理委员会委员代为出席，委托书中应载明
代理人的姓名、代理事项、授权范围和有效期限，并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代
为出席会议的管理委员会委员应当在授权范围内行使管理委员会委员的权利。
管理委员会委员未出席管理委员会会议，亦未委托代表出席的，视为放弃在该
次会议上的投票权。

（十一）管理委员会应当对会议所议事项的决定形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
的管理委员会委员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十二）管理委员会会议记录包括以下内容：
1. 会议召开的日期、地点和召集人姓名；
2. 出席管理委员会委员的姓名以及受他人委托出席管理委员会的管理委员

会委员（代理人）姓名；
3. 会议议程；
4. 管理委员会委员发言要点；
5. 每一决议事项的表决方式和结果（表决结果应载明赞成、反对或弃权的

票数）。
第八章 公司与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
一、公司的权利和义务
（一）公司的权利
1. 按照本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第十章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终止及持有

人权益的处置”相关规定对持有人权益进行处置；
2. 监督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运作，维护持有人利益；
3. 法律、行政法规及本员工持股计划规定的其他权利。
（二）公司的义务
1.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关於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信息披露义务；
2. 根据相关法规为本员工持股计划开立及注销证券交易账户等；
3. 法律、行政法规及本员工持股计划规定的其他义务。
二、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
（一）持有人的权利
1. 依照其持有的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享有本员工持股计划资产的权益；
2. 参加或委派其代理人参加持有人会议，并行使相应的表决权；
3. 对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质询； 
4.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员工持股计划规定的其他权利。
（二）持有人的义务
1. 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
2. 依照其所认购的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和方式缴纳认购资金；
3. 依照其所持有的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承担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投资风险；
4. 遵守《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5. 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除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另有规定，或

经管理委员会同意外，持有人所持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不得转让、退出（除本
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第十章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终止及持有人权益的处置”
另有规定外）、用於担保、偿还债务或作其他类似处置；

6. 在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间内，不得要求分配本员工持股计划资产；
7. 放弃因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而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表决权；
8. 法律、行政法规及本员工持股计划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九章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构成及权益分配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构成
（一）公司股票对应的权益：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票所对应的权益；
（二）现金存款和银行利息；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其他投资所形成的资产。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独立於公司的固有资产，公司不得将本员工持股计

划资产委托归入其固有财产。因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运用或者其他情形而
取得的财产和收益归入本员工持股计划资产。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权益分配
（一）在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除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另有规定，

或经管理委员会同意，持有人所持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不得擅自退出、转让或
用於抵押、质押、担保、偿还债务或作其他类似处置。

（二）在锁定期内，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时，本员
工持股计划因持有公司股份而新取得的股份一并锁定，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
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票的解锁期与相对应股票相同，但因持有公司股份而
获得的现金分红不受前述锁定期限制。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项下标的股票锁定期满后，由管理委员会确定标的
股票的处置方式。

锁定期满后，由管理委员会陆续变现本员工持股计划资产，并按持有人所
持份额的比例，分配给持有人；或者由管理委员会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提出申
请，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持有人所持份额的比例，将标的股票过户至
持有人个人账户，由个人自行处置。如受法律法规限制无法过户至个人账户的，
由管理委员会统一变现该部分资产，并按持有人所持份额的比例，分配给持有
人。

如存在剩余未分配标的股票及其对应的分红（如有），由本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委员会在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满前按照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自行决定处
置事宜。

（五）当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或拟提前终止时，由管理委员会根据
持有人会议的授权在依法扣除相关税费后，在届满或终止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
内完成清算，并按持有人持有的份额进行分配。

（六）如发生其他未约定事项，持有人所持的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处置
方式由管理委员会确定。

第十章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终止及持有人权益的处置
一、公司发生实际控制权变更、合并、分立
若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或发生合并、分立等情形，公司董事会将在

情形发生之日后决定是否终止实施本员工持股计划。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
存续期内，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须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2/3

（含）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届满时如未展期则自行终止。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满后，当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全

部出售或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持有人后，本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后，如持有的公司股票仍未全部出售

或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持有人，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含）
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
长。

（四）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信息敏感期等情况，导致本员工持股计划所
持有的公司股票无法在存续期上限届满前全部出售或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份
额持有人的，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2/3（含）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四、持有人权益的处置
（一）存续期内，除本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相关文件规定的情况，或经管

理委员会同意外，持有人所持有的本员工持股计划权益不得退出，不得用於担
保、偿还债务等。持有人所持有的本员工持股计划权益未经管理委员会同意不
得转让，未经同意擅自转让的，该转让行为无效。

（二）存续期内，发生如下情形之一的，已解锁部分不作处理；未解锁的部分，
由公司以出资金额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之和进行回购，资金由
管理委员会分配给对应份额持有人，公司回购的股份将用於后续实施员工持股

计划，或到期注销：
1. 持有人担任独立董事或其他不能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人员；
2. 持有人在公司控股子公司任职的，若公司失去对该子公司控制权，且持

有人仍留在该子公司任职的；
3. 持有人因公司裁员等原因被动离职且不存在绩效不合格、过失、违法违

纪等行为的；
4. 持有人非因工受伤而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的；
5. 持有人因执行职务外的其他原因而身故的，公司返还持有人的资金由其

指定的财产继承人或法定继承人代为接收。
（三）存续期内，发生如下情形之一的，已解锁部分不作处理（下述第 5 条

情形除外）；未解锁的部分，由公司以出资金额进行回购，资金由管理委员会
分配给对应份额持有人，公司回购的股份将用於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到
期注销：

1. 持有人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到期且不再续约；
2.持有人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未到期，双方协议解除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的；
3. 持有人擅自离职，或主动辞职的；
4. 持有人因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而致使公司提出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或聘

用合同的（包括被公司辞退、除名等）；
5. 持有人因为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因失职或渎职等

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导致职务变更的，或因前述原因导致公司解除与持
有人劳动关系或聘用关系的。同时，持有人应将其因行使权益所得全部收益返
还给公司，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还应同时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四）存续期内，发生如下情形之一的，持有人所持有的权益完全按照情
形发生前的程序进行，其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不再纳入解锁条件：

1. 持有人退休的；
2. 持有人因工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的；
3. 持有人因执行职务而身故的，其持有的权益由其指定的财产继承人或法

定继承人代为持有。
（五）存续期内，持有人发生职务变更的，分以下两种情形处置：
1. 若出现升职或平级调动的，持有人所持有的权益完全按照情形发生前的

程序进行。
2. 若出现降职或免职的，已解锁部分不作处理；未解锁的部分，由管理委

员会决定其获授的份额按照情形发生前的程序进行；或由公司以出资金额加上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之和进行回购，资金由管理委员会分配给对应
份额持有人，公司回购的股份将用於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到期注销。

（六）持有人解锁权益后离职的，应当在 2 年内不得从事与公司业务相同
或类似的相关工作；若持有人解锁权益后离职，并在离职后的 2 年内从事与公
司业务相同或类似的相关工作，公司有权要求持有人将其因本员工持股计划所
得全部收益返还给公司，若持有人个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公司还可就因此遭
受的损失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追偿。

（七）如发生其他未约定事项，持有人所持的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处置
方式或份额权益的解锁条件由管理委员会确定。

第十一章 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满后股份的处置办法
一、若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全部出售或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

划份额持有人，本员工持股计划即可终止。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后，如持有的公司股票仍未全部出售或

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持有人，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2/3（含）
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
长。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拟提前终止或存续期满后，由管理委员会根据持有人
会议的授权对本员工持股计划资产进行清算，在终止或存续期届满后 30 个工
作日内完成清算，并在依法扣除相关税费后，按照持有人所持份额进行分配。

四、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满后 , 若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资产仍包含标的股
票的，由管理委员会确定处置办法。

第十二章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会计处理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

或达到规定业绩条件才可行权的换取职工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在等
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应当以对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
按照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
本公积。

假设本员工持股计划於 2025 年 5 月完成全部标的股票过户，共 747.24 万股。
以 2025 年 3 月 28 日收盘数据预测算，假设公司第一个解锁期即完成所有考核
指标，公司应确认总费用预计为 2,294.03 万元，该费用由公司在锁定期内按月
分摊，计入相关费用和资本公积，则 2025 年至 2026 年本员工持股计划费用摊
销情况测算如下：

单位：万元

总费用 2025 年 2026 年
2,294.03 1,388.18 955.84

注：1. 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
审计报告为准；

2. 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
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在不考虑本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情况下，本员工持股计划费用
的摊销对存续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若考虑本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发展产
生的正向作用，本员工持股计划将有效激发公司核心员工的积极性，提高经营
效率。

第十三章 本员工持股计划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及其下设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拟定本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公司实施本员工持股计划前，应通过不限於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方式征求员工
意见。

二、监事会负责对本员工持股计划是否有利於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是否以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加本员工持股
计划发表意见。

三、董事会审议本员工持股计划时，与本员工持股计划有关联的董事应当
回避表决。董事会在审议通过本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后的 2 个交易日内，公告董
事会决议、本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全文及摘要、监事会意见等。

四、公司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本员工持股计划及其相关事项是否合法合规、
是否已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等出具法律意见书，并在召开关於审议本员
工持股计划的股东大会前公告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法律意见书。

五、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员工持股计划。股东大会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公开披露；本员
工持股计划涉及相关股东的，相关股东应当回避表决。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
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即可以实施，并在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本员工持股计划2个交易日内披露最终审议通过的本员工持股计划。

六、召开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委员，明确本
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具体事项，并及时披露会议的召开情况及相关决议。

七、公司应在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的 2 个交易日内，及时
披露获得标的股票的时间、数量等情况。

八、其他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需要履行的程序。
第十四章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董事会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员工持股计划不意味着持有人享有

继续在公司或其子公司服务的权利，不构成公司或其子公司对员工聘用期限的
承诺，公司或其子公司与持有人的劳动关系或聘用关系仍按公司或其子公司与
持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执行。

二、公司实施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财务、会计处理及税收等事项，按有关财
务制度、会计准则、税务制度的规定执行，员工因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而需
缴纳的相关个人所得税由员工个人自行承担。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四、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解释权属於公司董事会。
五、如果本员工持股计划与监管机构发布的最新法律、法规存在冲突，则

以最新的法律、法规规定为准。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27 日

（上接 A7）


